各理赔类别材料清单

以下所有涉及复印件的材料需清晰无遗漏。本材料清单供参考，如有需进一步补充材料的，请以保险公司通知为准。
一、住院材料：
住院发票原件（或电子发票打印版）；住院结算单复印件（见注释1）；出院小结复印件；住院用药明细清单复印件；黑色水笔填写《理赔申请书》；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；银行卡复印件（借记卡，签名抄写卡号）。
注释1：如出院结算时，未使用大学生医保结算，还需前往各区医保保障事务中心办理事后结算凭证（单），办理期间留存好上述所有材料的影印件，办理完成后附上事后结算凭证（单）一并提交。
二、居保大病材料（自行提交至大病居保受理的柜面）：
1.居保大病门诊：发票原件（或电子发票打印版）；门诊病历记录复印件（需和发票日期一一对应）；黑色水笔填写《理赔申请书》；学生证复印件；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；银行卡复印件（借记卡，签名抄写卡号）。对于申请部分精神类疾病，首次需提交医生开具的《疾病诊断证明书》。
2.居保大病住院：发票原件（或电子发票打印版）；住院结算单复印件（如住院前未使用医保卡，需先到医保中心进行结算）；出院小结复印件；住院用药明细清单复印件；黑色水笔填写《理赔申请书》；学生证复印件；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；银行卡复印件（借记卡，签名抄写卡号）。
由于居保大病时效限制，材料提交需自费用发生之日起180日以内（以纸质材料收到为准，门诊以就诊当天起计算，住院以入院当天起计算。
三、小额意外材料：
（注意：该项目为保险公司赠送小额的定额补偿，与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无关，最终解释权归保险公司所有。）
邮件文本里写明受伤经过（如：时间、地点、事件经过）
1.骨折：门诊病历记录复印件（包括封面）；拍片诊断报告书；黑色水笔填写《理赔申请书》；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；银行卡复印件（借记卡，签名抄写卡号）。
2.猫狗咬伤：门诊病历记录复印件（包括封面）；疫苗注射单复印件；黑色水笔填写《理赔申请书》；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；银行卡复印件（借记卡，签名抄写卡号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烧伤、缝针：门诊病历记录复印件（包括封面，需有伤口描述，组织胶水黏合不予理赔）；黑色水笔填写《理赔申请书》；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；银行卡复印件（借记卡，签名抄写卡号）。
